关于推荐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根据中国科协《关于开展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》(科协发组字〔2012〕9号)、河南省科协《关于推荐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我省候选人的通知》精神，我校可向省科协推荐1—2名候选人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荐评选条件
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具有爱国主义精神、求实创新精神、拼搏奉献精神、团结协作精神，模范遵守科学道德，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．在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或科研辅助工作中，有创新性成果或推动学科和技术发展；

2．在企业生产实践中，开发或应用新技术，取得明显经济效益；

3．在农业生产中，推广先进实用技术，有效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，保障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；

4．在科普工作中，取得突出成绩；

5．在卫生医疗等公益事业中，为公众提供优良的科技服务并广受好评；

6．在国防科技中做出突出贡献。

二、推荐名额
1.各学院、河南省机械设计及传动重点实验室、河南省耐磨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各推荐1名候选人。
2.机关双肩挑干部可以通过学院申报、也可通过机关党委申报，每处室可推荐1名候选人。
三、其他事项
请各推荐单位于2012年5月14日上午12:00前将推荐材料一式三份报送科研处成果科，电子文档发送至chengguo@mail.haust.edu.cn,逾期不再受理。
联系人：苗老师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642313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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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中国科协关于开展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
2.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表
